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邀請國外文教人士來訪補助要點 

101年 12月 4日 101學年度第 6次行政會議通過 

111年 10月 25日 111學年度第 3次行政會議修正 

115年 4月 14日 114學年度第 8次行政會議修正第三點、第四點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邀請國外文教人士來本校短

期訪問，進行講學、學術交流活動及提供技術指導，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邀請國

外文教人士來訪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國外文教人士(含中國大陸、港澳人士)，並不具國籍法第二條所稱中華民

國國籍。 

三、 申請補助時，應由邀請單位備文，於預定邀訪日期二個月前檢附下列資料送國際事務

處，逾期不予受理： 

(一)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計畫書(如附件二) 

(三)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四、 經費補助以比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

期訪問作業要點」第五點為原則，並由本校國際交流推動小組會議審查，依其效益、

均衡原則及當年度所匡列之外國學者團體來訪交流預算決定補助與否。另由國際事務

處訂定經費補助額度表。 

五、 經本校核准後，費用得由學校先行墊支，於事後十五日內(同一會計年度)檢附預領收

據(機票款及在臺生活補助費二項總計)及機票存根影本(請外賓在影本上簽名，票款按

銀行匯率折算為新臺幣)，附上審核通過之會議紀錄，並檢附執行成果報告，備文送本

校辦理核撥歸墊事宜；未依規定辦理者，不予核撥。 

六、 各單位申請時，需先行向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政府機關相關單位申請經費補助；若

獲得校外單位全額補助者，本校不予補助；若未獲得校外單位補助或只獲得部分補助

者，其所需經費或差額部分可依本要點提出申請補助。 

七、 補助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中自籌收入統籌款支應。 

八、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國際事務處，115年 4月 14日 114學年度第 8次行政會議通過，115年 4月

20日校長核准，115年 4月 30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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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邀請國外文教人士來訪計畫書 

    說明： 

    本計畫書請由申請機構或申請人以 A4格式填寫製作，其內容須包含： 

一、請詳述目的及重要性。 

 

二、請詳述執行內容及方式。 

 

三、活動時程及行程表 

 

四、請詳述預期效益。 

 

 


